
  

证券代码： 002831        证券简称：裕同科技       公告编号：2024-016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可转债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

分可转债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可转债募投项目“宜宾裕同智能包装及竹

浆环保纸塑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延期至 2025 年 12 月。公司监事会

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9 年 12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裕同包装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964 号

文）核准，公司公开发行了 1,400.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

发行总额 140,000.00 万元，共计募集资金 140,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1,388,330,188.69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0）7-28

号）。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418,657,987.96

元，具体存放、在账情况以及募投项目投入情况详见《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等相关公告，公司可转换债券募集



  

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可转债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

入金额 

募集资金累计投

入金额 
投资进度 

宜宾裕同智能包装及竹浆

环保纸塑项目 
56,152.03 28,909.92 51.49% 

许昌裕同高端包装彩盒智

能制造项目 
25,000.00 19,198.45 76.79% 

裕同科技增资香港裕同印

刷有限公司并在越南扩建

电子产品包装盒生产线项

目 

12,260.00 12,153.27 100% 

裕同科技增资香港裕同印

刷有限公司并在印度尼西

亚建设电子产品包装盒生

产线项目 

4,590.00 3,323.19 72.40% 

补充流动资金 40,830.99 41,096.58 100% 

合计 138,833.02 104,681.41 -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具体调整方案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并结合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为保证募投项目

建设更符合公司未来发展需求，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项目内容、投资用途等

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日期进行调

整，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1 

宜宾裕同智能包装

及竹浆环保纸塑项

目 

2024 年 6 月 2025 年 12 月 

（二）延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说明 

公司宜宾裕同智能包装及竹浆环保纸塑项目在前期虽经过充分的可行性论

证，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受宏观环境因素影响，场地建设、设备购置等各方



  

面均受到了一定制约，建设进度较预计有所延迟，无法在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 

绿色环保是未来包装行业的发展方向和必然要求，该项目有利于提高公司

在环保包装领域的综合实力，拓展公司战略发展空间，培育新的增长点。虽然

当前募集资金投入计划未按照此前预期进度进行，但经公司审慎论证，该项目

仍具备必要性及可行性。 

为保障募集资金的合理使用，更好地保护股东利益及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决定将宜宾裕同智能包装及竹浆环保纸塑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时间由 2024 年 6 月延期至 2025 年 12 月。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宜宾裕同智能包装及竹浆环保纸塑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实际实施

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募投项目的投资内容、实施主体，不会对募投项

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本次延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

司、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等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公司保障延期后按期完成的相关措施公司后续将实时关注该募投项目的进

度情况，积极协调相关资源配置，加强对募投项目的监督管理，确保募集资金

使用合法有效的同时，有序推进该项目的后续实施。 

五、相关审议程序及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可转债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在募投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

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根据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对部分募

投项目进行延期。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可转债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根

据公司实际情况做出的谨慎决定，仅涉及项目进度的变化，未调整项目的投资

总额和建设规模，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等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有关规定的情形。本次延期事项符合公

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监事会一致同意公

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将部分募投项目延期

调整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决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将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可转债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